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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西北區
承辦人：樂渢文
電話：02-27208889或1999轉6443
傳真：02-27252869
電子信箱：edu_pe.12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6月12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學字第113306955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教育部函釋1份 (32172903_1133069555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函轉教育部函釋有關「校園霸凌防制準則（下稱本準則）

修正公布後新舊法規處理流程」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3年6月6日臺教學（五）字第1132802695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關於本準則第73條第1項規定，中華民國113年4月19日修正

生效前，已進行調查之事件，應依原規定處理至完成調查

報告，並將該調查報告及處理情形、會議紀錄，報各該主

管機關後，依本準則修正後規定程序繼續處理；其他事

件，應自本準則113年4月19日修正生效之日起，依本準則

修正後規定處理。其新舊法適用補充說明如下：

(一)調查階段：案稱「已進行調查之事件」，係指於本準則

113年4月19日修正生效前，已依原規定召開防制校園霸

凌因應小組（下稱因應小組）決議受理，由調查小組或

因應小組召開第一次調查會議，開始調查之事件。俟調

查小組（或因應小組）依原規定完成調查報告後，由學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景興國中 11306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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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將調查報告、處理情形（從通報、受理、到調查報告

完成）、會議紀錄，報各該主管機關備查後，依修正後

規定程序繼續處理。

(二)審議階段：本準則第43條第2項已明定完成調查報告提防

制委員會審議，故對於第73條第1項所稱完成調查報告後

之處理程序，依下列事件類別，分別依修正後規定辦

理：

１、「生對生霸凌」案件，依本準則第43條第2項規定，提

防制委員會審議。

２、「師對生霸凌」案件，專科以上學校依本準則第53條

規定，準用第43條第2項規定，提防制委員會審議；高

級中等以下學校依本準則第5條第3項規定，適用或準

用解聘辦法第22條第1項規定，提校園事件處理會議

（下稱校事會議）審議。

(三)倘為學校已召開因應小組會議決議受理、卻尚未召開第

一次調查會議之事件，則適用修正後之規定：

１、「生對生霸凌」案件：由學校組成防制委員會及處理

小組，進行校園霸凌事件之調和、調查、審議及輔導

處理。

２、「師對生霸凌」案件，專科以上學校依本準則第5章規

定調查及處理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依高級中等以下學

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（以下簡稱解聘辦

法）之規定調查及處理。

三、關於本準則第73條第2項規定，本準則中華民國113年4月19

日修正生效前，已進行申復之事件，尚未終結者，應依修

8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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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前規定繼續處理至申復程序終結，補充說明如下：

(一)案稱「已進行申復之事件」，係指於本準則113年4月19

日修正生效前，學校已受理申復並組成審議小組，且審

議小組已召開第一次會議開始審議之事件。

(二)審議小組審議認申復無理由時，學校應依據本準則第46

條第2項至第4項規定，通知行為人及被行為人，並告知

行為人不服之救濟方法，及告知被行為人不服之陳情方

法。

(三)審議小組審議認申復有理由時，「生對生霸凌」案件，

由學校召開防制委員會重為決定。「師對生霸凌」案

件，專科以上學校召開防制委員會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

召開校事會議重為決定。

四、關於申訴補充說明如下：

(一)依據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申訴及再申訴評議委員會

組織及運作辦法」第8條規定，以及「大學及專科學校學

生申訴案處理原則」第7點規定略以，學生因疑似涉及校

園霸凌防制準則事件提起申訴者，依校園霸凌防制準則

規定辦理。

(二)另依據本準則第48條與第49條規定略以，行為人對學校

終局實體處理不服，依各級學校學生申訴相關規定提起

申訴。被行為人不服學校之終局實體處理者，得填具陳

情書向學校所屬主管機關陳情。針對被行為人部分，修

正意旨為被行為人並非學校終局實體處理之相對人，其

權利未受該終局實體處理損害，故無對該終局實體處理

提起行政爭訟之權利。
6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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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在新法修正生效前，已受理被行為人之申訴案件，依

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申訴及再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

及運作辦法」、「大學及專科學校學生申訴案處理原

則」處理完成。後續行為人得依相關規定提起再申訴或

訴願，被行為人得填具陳情書向學校所屬主管機關陳情

或依相關規定提起再申訴或訴願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（含附設國立中小學）、臺北市立大學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國小教育科（含附件）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中等教育科（含附

件）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技職教育科（含附件）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特殊教育科
（含附件）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體育及衛生保健科（含附件）、臺北市政府教育
局教育視導與品保科（含附件）

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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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文號：1136004922  
主旨：函轉教育部函釋有關「校園霸凌防制準則（下稱本準則）修正公布後新舊法規處  
理流程」一案，請查照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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